
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选举办法
1、 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委员会选举办法

1．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委员会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选举的组织工作由会议主席团负责。

2．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委员会由37名委员组成【其中南校区18名，东校区和珠海校区11名，北校区（含附属医院）8名】。选举采取差额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3．本次选举设委员候选人47名，以学院为单位，每个学院限推荐1-2名委员候选人参选【其中，跨校区院系（所在校区的常驻研究生人数皆达到100人以上）在每个校区限推荐1名委员候选人参选，非跨校区院系限推荐1名委员候选人参选】。委员候选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协调、文字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精神，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验。

4．委员候选人必须为学生代表，委员候选人由自我推荐方式产生。学生通过自我推荐参与委员候选人竞选的，需填写登记表，由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

 委员候选人由中山大学研究生会常委会在广泛征求同学和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择优原则从委员候选人竞选者中提名，报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确定，报校党委批准后产生。

5．委员正式选举由竞选和投票两个阶段组成。

6．竞选阶段由每位委员候选人发表1分钟的竞选演说。
7．选举阶段。参加选举的学生代表必须超过应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选举方可进行。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选举时，学生代表必须亲自投票，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8．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加选举的学生代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可投赞成票，也可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赞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反对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弃权不作任何标记；另选他人的请在所空方格内写上另选人名，并在其下方的方格划“√”。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选票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9．选举时，填写选票要用蓝色或黑色的钢笔或圆珠笔填写，填写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票，为无效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部分有效。

10．选举结果，按候选人得票多少为序取足应选名额。当最后一名当选人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得票相等情况时，应对得票相等的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投票，按得票多少决定其中一人为当选人。

11．总监票人宣布选举结果，报告候选人所得赞成票数，宣布当选委员的人选。

12．选举设总监票人1名，监票人4名，计票人若干名，总监票人、监票人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名，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在会议主席团领导下，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13．本选举办法经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通过后生效。选举工作如遇特殊问题，由会议主席团提出建议，经会议通过后执行。

14．本选举办法解释权在会议主席团。

二、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办法

1．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常务委员会由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委员会选举产生。选举的组织工作由会议主席团负责。

2．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常务委员会由9名常委【其中研究生当选主席1名，另8名常委：南校区3名；北校区（含附属医院）2名；东校区2名;珠海校区1名】组成。选举采取差额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3．本次选举设常委候选人15名【其中南校区候选人5名；北校区（含附属医院）候选人3名；东校区候选人3名;珠海校区候选人2名；研究生主席候选人2名】。常委候选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的组织管理、协调、文字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精神，具有一定的学生工作经验。

4．常委候选人必须为学生代表，常委候选人由自我推荐方式产生。学生通过自我推荐参与常委候选人竞选的，需填写自我推荐表，由选举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

 常委候选人由选举委员会在广泛征求同学和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择优原则从常委候选人竞选者中提名，报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确定，报校党委批准后产生。

5．常委候选人如在委员选举环节落选，则从其他之前参与报名竞选常委候选人的学生代表中递补，具体按在委员选举中的得票数高低次序进行递补，递补人为当然的常委候选人。

5．竞选阶段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竞选演讲环节，由每名候选人做两分钟的竞选演讲；第二部分为即席演讲环节，由每名候选人做两分钟的即席演讲。演讲题目由选举委员会在充分征求广大同学意见后拟定，并在大会之前两天报请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核，审核通过予以密封。大会现场开启演讲题目，候选人随机抽取题目。

6．选举阶段。参加选举的委员必须超过应到会委员的三分之二，选举方可进行。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选举时，委员必须亲自投票，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7．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加选举的委员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可投赞成票，也可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赞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反对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弃权不作任何标记；另选他人的请在所空方格内写上另选人名，并在其下方的方格划“√”。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选票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8．选举时，填写选票要用蓝色或黑色的钢笔或圆珠笔填写，填写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票，为无效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部分有效。

9．选举结果，按候选人得票多少为序取足各选区应选名额。当各选区最后一名当选人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候选人得票相等情况时，应对得票相等的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投票，按得票多少决定其中一人为当选人。

10．总监票人宣布选举结果，报告候选人所得赞成票数，宣布当选常委的候选人。

11．选举设总监票人1名，监票人4名，计票人若干名，总监票人、监票人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名，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在会议主席团领导下，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12．本选举办法经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通过后生效。选举工作如遇特殊问题，由会议主席团提出建议，经会议通过后执行。

13．本选举办法解释权在会议主席团。

三、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主席选举办法

1、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主席由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选举的组织工作由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

2．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设主席1名。

3．本次选举设主席候选人2名。主席候选人由学生代表选举产生，选举采取差额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4．学生代表由各院系推荐的代表组成。选举委员会根据各院系人数比例分配学生代表名额（详见附件1）。学生代表由各院系自行推选并报选举委员会审核通过。各院系原则上须根据本院系学生代表数预留部分非学生干部名额（代表数多于等于5人的必须至少有1名班级干部代表；多于等于10人的至少有2名班级干部代表），以确保代表的广泛性。

5．学生代表必须是正式注册的非在职全日制硕士、博士研究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品行端正，能切实代表广大同学利益，未受过学校警告以上（含警告）处分。

6．主席候选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丰富的学生工作经验，曾担任学生会或研究生会主要干部（原则上要求必须担任过校级学生会部长级以上干部、院级学生会主席团成员或社团第一负责人）；具有优秀的组织管理、协调、文字表达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的精神；在全校研究生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学习成绩良好，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

7．凡在中山大学注册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均可通过选民推荐、自我推荐的方式参与主席候选人竞选。学生自我推荐参与主席候选人竞选的，需填写自我推荐表，由选举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核。校研究生常委会通过资格审查形式对主席候选人竞选者进行全方位审核，根据择优原则最终确定2名主席候选人提名人选。

8．主席候选人由校研究生常委会报选举指导委员会审核通过，并报校党委、省学联批准后产生。

9．主席正式选举由竞选和投票两个阶段组成。

10．主席候选人如在委员选举环节落选，则从其他之前参与报名竞选主席候选人的学生代表中递补，具体按在委员选举中的得票数高低次序进行递补，递补人为当然的主席候选人。 
11．竞选阶段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演讲环节，由两名候选人分别发表8分钟的竞选演讲，阐述自己的竞选主张；第二部分为答辩环节，由两名候选人互相提问，时间为12分钟。两名候选人可相互进行质询和答辩，但质询和答辩的内容不得违反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规定，不得侮辱和诽谤其他竞选者；第三部分为代表提问环节，各位代表可就广大同学或自己关心的问题向任一候选人提问，问题由选举委员会审核通过后由候选人作答，时间为10分钟。

12．选举阶段。参加选举的学生代表必须超过应到会代表的三分之二，选举方可进行。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选举。选举时，学生代表必须亲自投票，不得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13．选举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参加选举的学生代表对于选票上的候选人可投赞成票，也可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赞成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反对的在候选人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弃权不作任何标记；另选他人的请在所空方格内写上另选人名，并在其下方的方格划“√”。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人数的选票为有效票，多于应选人数的为废票。

14．选举时，填写选票要用蓝色或黑色的钢笔或圆珠笔填写，填写符号要准确，笔迹要清楚。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票，为无效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的选票，可辨认部分有效。

15．选举结果，按候选人得票多少，其中得票最高者一人当选主席。当出现得票最高者票数相等情况时，应对得票相等的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投票，按得票多少决定其中一人为当选人。

16．总监票人宣布选举结果，报告候选人所得赞成票，宣布当选主席的候选人。当选主席为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委员会当然常委，未当选主席者为当然的常委候选人，进入中山大学第三十届研究生会常委的选举。

17．选举设总监票人1名，监票人4名，计票人若干名，总监票人、监票人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名，由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通过。总监票人、监票人在会议主席团领导下，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18．本选举办法经中山大学第三十次研究生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通过后生效。选举工作如遇特殊问题，由会议主席团提出建议，经会议通过后执行。

四、本选举办法解释权在中山大学第二十九届研究生会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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